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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教育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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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介紹委員會影片
(https://www.cpce.gov.hk/main/tc/welcome.html)



公民教育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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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委員會一直致力與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合作，在學校
以外及社區推廣公民及國民教育，透過構思和舉辦
不同類型的活動及推廣工作，協助市民培養正面的
價值觀和公民意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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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向符合申請資格的團體提供資助以舉辦推廣公民及國
民教育的活動

公民教育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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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國主義教育：

• 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、國家歷史和成就、《憲
法》、《基本法》、「一國兩制」方針及國家安全
法律

推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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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公民價值：

• 「尊重」、「負責」、「關愛」及「包容」

推廣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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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尊重國家主權，認同國民身分

• 認識《憲法》與《基本法》確立的特區憲制和法治秩
序，尊重「一國兩制」

• 尊重他人的觀點和意見，並以協調、和平的方式解決
分歧

• 尊重法治精神，奉公守法

• 尊重不同種族、膚色或文化的人士

「尊重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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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抱有國家觀念，關心國家歷史、國情及中華優秀傳統
文化，以及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定位

• 肩負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

• 了解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，並維護「一國兩制」

• 培養良好品德和行為習慣，以正面、積極和理性的態
度面對不同的責任

• 有責任成為法治的守護者

「負責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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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飲水思源，懂得感恩

• 以身爲中國人而自豪，熱愛香港這個家，共同創造充
滿愛的國家和香港故事

• 建造互愛及融和的家庭環境，將和睦健康的氣氛推展
至社區

• 關懷不同社羣的需要，以待己之心待人

• 共同建立關愛社會，服務他人，積極參與義工服務

「關愛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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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包容不同聲音，以互相尊重和體諒的
態度與不同階層、立場及背景等的人
士溝通

• 學習多元文化，了解和包容不同的差
異

• 促進文化兼收並蓄，以及不同族裔融
和共處，培養植根中華文化而具世界
視野的公民素養

「包容」



資助計劃的內容和重要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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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者必須為

• 註冊非牟利機構

• 法定團體

• 非牟利學校

• 當局認可的慈善團體

• 十八區的地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

• 每個單位只能提交一份申請，我們不接納於同一
地址的同一團體提交超過一份申請

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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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符合申請資格的團體可提交在香港及／或
中國內地(下稱「內地」)進行的活動計劃
申請

• 活動必須屬非牟利性質，並不可作政治、
宗教、商業、或個人宣傳用途或作為團體
的籌款活動

活動性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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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額

• 每項活動計劃的最高資助額為港幣30萬元

• 最低資助額為港幣5萬元

• 港幣5萬元以下的活動計劃申請將不獲受理

• 屬同一機構轄下單位（包括附屬單位）遞
交的所有活動計劃，總資助額上限為港幣
80萬元

活動資助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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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港活動：年齡不設上限

• 內地交流活動：年齡須介乎12至40歲，25至
40歲的參加者不可多於總參與人數的30%

活動對象



1. 電子申請：於政府電子表格網站上提交
申請

2. 紙本申請：透過郵寄或親身方式遞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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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式



• 活動能否帶出推廣重點

• 活動內容

• 成本效益

• 申請機構的相關經驗

• 活動安排

• 具深度、富創意及
廣泛宣傳成效

• 活動的分享（包括
透過社交媒體、網
頁和分享會等）

考慮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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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於2026年3月至2027年2月期間進行及完成

• 凡於活動計劃正式獲得書面批准前的支出一概
不獲資助

• 所有獲資助的計劃必須於獲准資助後12個月內
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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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舉辦日期



不會資助:

• 只惠及少數人而支出龐大的活動

• 純屬康樂／娛樂性質的活動

• 擬屬個別人士／機構專享，或令個別人士／機構
受益的活動計劃(如機構周年活動表演)

• 與政府任何政策局或部門政策有利益有衝突的活
動計劃

• 委員會認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
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計劃

重要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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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團體不得接受非法或不合法，或與政府政策有直接牴
觸的業務公司或合辦機構贊助，若委員會認為申請團
體接受的捐款並不恰當，將不會處理該申請

• 如團體在獲批撥款後欲向非政府機構申請任何形式的
資助，亦須取得委員會的書面同意，才可進行有關申
請。如未能遵從有關規定，委員會有權撤銷撥款

重要須知
計劃聯合申請



22

• 若就相同的活動計劃已獲得政府的其他資助，或正
在／將會就同一計劃向政府其他部門／計劃申請資
助，委員會將不會考慮有關申請

• 秘書處收到申請後可能會要求申請團體作出解釋或
提交補充資料。如未能於指定時限內提供有關資料，
其申請將視作無效且不作另行通知

重要須知
其他資助、補充資料



• 截止申請日期：
2025年10月30日(星期四)下午五時正

• 公布結果日期：
2026年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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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日期



申請須知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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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、活動預算表、網上申請系統鏈接及其他文件已上載至
公民教育委員會網頁(https://www.cpce.gov.hk/main/tc/cpscheme_detail.html )，
供下載及填寫

申請須知(一) 
申請表格（紙本及電子申請）

https://www.cpce.gov.hk/main/tc/cpscheme_detail.html


申請須知(一) 
申請表格（電子申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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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團體註冊狀況（非牟利團體）

a) 依香港法例註冊證書（如：公司條例，
社團條例，或其他條例的註冊證書）

b) 主席及幹事簽署的章程
- 註明成員不得攤分其利潤
- 團體一旦解散，成員亦不得攤分其利
潤或資產

紙本遞交的章程同樣須註明有關内容的段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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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團體註冊狀況（非牟利團體）

上載已簽署的章程副本

必須註明章程内所須内
容的段落及頁數
（紙本遞交的章程同樣
須註明有關段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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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擬與其他團體合辦／協辦活動計劃，必須說明主要的
申請團體，並由該團體負責申請事宜。主辦團體亦應徵
得所有合辦團體的明確同意後，方可將團體列入申請表
中，所有提出聯合申請的團體須在申請表清楚訂明各自
應盡的責任

計劃聯合申請



30

• 問：如申請團體已以主辦團體名義遞交了一份計劃
申請(proposal A)，是否可以以合辦團體的身份與其
他主辦團體一同舉辦另一個活動(proposal B)？

• 答：可以，但需留意所有資助款項只會發放給主辦
團體。

計劃聯合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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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問：申請團體是否可以以主辦團體名義遞交多於一
份計劃申請(proposal A and B) ？

• 答：不可以，每個單位只能以主辦團體名義提交一
份申請，我們不接納於同一地址的同一團體提交超
過一份申請。如秘書處發現團體有重複遞交計劃申
請的情況則須申請團體書面回覆以取消其中一項計
劃申請。

申請須知(四)
計劃聯合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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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一) 
申請表格（紙本）

• 在香港舉行的活動，填
寫申請表乙(I)部分

• 內地交流及/或內地青年
訪港的活動，填寫申請
表乙(II)部分

• 不可更改申請表格式和
內容

• 如活動多於一項，請分
頁填寫各項活動的資料

1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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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格（電子）- 本港活動

• 如整個計劃總共
有5個活動，請在
活動總數填寫5，
第一項活動的活
動序號填1，第二
項填2，以此類推

• 如計劃只有一項
活動，則活動序
號及活動總數均
填1

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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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問：申請的活動數量是否有限制? 假設團體將籌劃20

堂書法班，是否可當作20項活動?

• 答：雖然計劃沒有限制團體提交的活動數量，但團
體應按實際需要、過往的經驗及考量自身是否有能
力完成所有建議的計劃並作出合理的規劃，委員會
建議同類型的活動應當作一項活動。

申請須知(一) 
申請表格（紙本及電子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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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格（電子）- 内地交流

2 5

• 如計劃總共有5個活
動，請在活動總數
填寫5，如第二項為
内地交流活動，活
動序號請填2，以此
類推

• 如計劃只舉辦一項
内地交流活動，則
活動序號及活動總
數均填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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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一) 
申請表格（紙本及電子）

• 活動舉行日期：
所有活動（包括交流活動）的舉行日期均必須介乎
2026 年 3 月至 2027 年 2 月之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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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一) 
申請表格（紙本）

申請表格丁部－聲明
• 申請團體負責人及活動計劃負責人不能為同一人
• 必須簽署此部分，並附有團體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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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格（電子）
丁部 - 聲明 (上載聲明文件）

• 申請團體負責人及活動計
劃負責人不能為同一人



39

申請表格（電子）
丁部 - 聲明 (上載聲明文件）

1. 鑑於政府電子表格平台不設電子簽名功能，申請團體須透過
公民教育委員會官方網站下載或列印聲明表格

2. 填妥後，由團體負責人及活動計劃負責人簽署並蓋上團體印
章，再掃描成PDF檔上傳至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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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格（電子）
丁部 - 聲明 (範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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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須使用委員會網頁上的Excel活動預算表格列載所有活
動的預計開支、擬向資助計劃申請的資助金額，收入
來源（參加者收費、團體自行承擔的開支等），再親
身、郵遞或透過網上申請系統遞交

申請須知(二) 
活動預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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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二) 
活動預算

• 活動預算表格的第一
頁提供例子供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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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二) 
活動預算

團體只需於Excel表格第二頁，以橙色標示的地方填寫內容

請於“活動預算支出”分頁
填寫有關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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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二) 
活動預算

申請表所填金額必
須與活動預算表格
一致

• 港幣5萬元以下
的活動計劃申
請概不受理

• 整個活動計劃
的最高資助額
為港幣30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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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三) 
資助金額、資助及不資助項目

申請團體在制訂活動預
算表格時，可參考申請
指引的附錄(資助準則)，
當中已列明：

• 本港活動：各項支出項
目的資助額上限

• 内地交流活動：往返内
地地區的每人每日資助
額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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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三) 
資助金額

• 所有獲資助的計劃都必須提交獨立執業會計師審
計的財務報告

• 申請團體須在開支預算表中預留有關預算

• 申請團體可投入機構內部資源及／或向非政府機
構申請財政資助及／或向參加者收費，有關贊助
及開支必須在活動預算表格列明有關詳情



不會資助:

• 購置非消耗品(電腦、器材或家具)和支付經常性開支

• 購買嘉賓紀念品或參加者制服

• 飲宴聚餐、茶點、小食、飲品(包括飲用水)

• 邀請活動表演者／嘉賓／講者／評判的費用

• 中央行政費(包括營運、行政及辦公室開支)

• 機構員工的恆常薪金開支

• 在獲資助團體(包括合辦機構)轄下服務中心或辦事處
舉行活動的場租

• 以現金或可兌換現金的物品為獎品(如銀行禮券)

申請須知(三) 
不資助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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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四) 
內地交流活動

• 資助香港青年前往內地交流及／或內地青年訪港的交
流活動，我們不接受少於10位合資格青年參與的活動
計劃申請

• 合資格參加者年齡為12至40歲，而25至40歲參加者佔
總合資格參加人數的比例應不多於30%

• 每10名合資格參加者可配以1名獲資助工作人員，但
最多資助3位工作人員

• 當中最少1位工作人員須在過去5年內曾帶領3個或以
上到內地交流／實習項目的經驗

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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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問：若內地青年訪港的交流活動隨團的工作人員由
內地人士擔任，是否可獲資助?

• 答：若計劃屬於內地青年訪港的交流活動，負責的
内地支援人員同樣可以就逗留香港的時間（包括交
通往返時間）獲得資助，但委員會同樣只會資助最
多3名内地隨團工作人員。

申請須知(四) 
內地交流活動



申請須知(四) 
內地交流活動

• 確保未滿18歲的參加者已獲其家長╱合法監護人的書
面同意，才可出發參與交流活動

• 為參加者舉辦講座或簡介會，包括但不限於介紹《基
本法》的內容，以加深參加者在對國家及國情的認識
和了解

• 完成與內地交流活動後，團體須於計劃完成後兩個月
內安排分享會，並邀請活動參加者出席，亦須邀請委
員和秘書處出席有關在香港舉行的活動

50



申請須知(四) 
內地交流活動

51

• 純觀光或遊覽性質的活動應只佔少數（一般不多於三分一活動
時間）

• 團體在安排活動交通時，應積極考慮使用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港
珠澳大橋

• 獲資助團體必須安排交流活動的所有參加者於香港的合適地點
集合並在工作人員陪同下出發；工作人員亦須在交流活動結束
後陪同參加者返港



申請須知(四) 
內地交流活動

必須遞交：

1. 內地相關機構表示願意安排交流活動的意向書及

2. 證明內地交流機構的性質和經驗的相關文件

如申請團體未能在申請截止日期前提交上述意向書，
相關活動計劃書將不獲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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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五) 
遞交方式

1. 申請團體必須於截止日期(2025年10月30日)前，以
郵遞或親身的方式，將申請表格及其他文件交回柴
灣青年廣場9樓905室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

2. 或經網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

• 郵遞申請以郵戳日期為準，電子申請則以秘書處收
到的時間為準，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接受

• 不接納以電郵或傳真方式遞交的申請

53

申請2025-26年度
「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」



申請須知(五) 
遞交方式

• 如天文台在2025年10月30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期
間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，則截
止申請限期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的下午五時正

• 為確保提交成功，建議團體及早提交申請，盡量避
免在截止時間前一小時才匆忙提交文件，以免出現
因系統問題導致申請延誤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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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六) 
所需文件

55

團體必須於截止日期前遞交以下文件:

申請文件名稱 郵寄/親身遞交 網上申請系統遞交

1. 申請表 填妥並已簽署的申請
表格正副本及軟複本

網上填寫

2. 活動預算表格 填妥的活動預算表格
正副本及軟複本

上載MS Excel格式填妥的
預算支出表格

3. 申請團體的註冊文件及有
關證明文件

兩份副本 上載PDF格式的證明文件

4. 內地相關團體表示可以安
排2025-26年度交流的意向書(

適用於内地交流活動)

兩份副本 上載PDF格式的意向書

5. 聲明書(僅適用於電子申請) - 上載一份PDF格式已簽署
及蓋印的「聲明書」



申請團體可根據申請表
格戊部 - 遞交申請前的
核對清單，逐一核對及
提交相關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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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六) 
所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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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六) 
所需文件

• 如以列印本遞交申請，所有文件須儲存於光碟或
USB內，及所有文件均須以正副本一式兩份遞交

• 倘以網上申請系統遞交申請，請按要求上載填妥的
文件，及必須上載PDF格式已簽署和蓋印的「聲明
書」，如未有上載已簽署的「聲明書」，其申請將
不獲考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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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1. 必須確保已提交或填妥頭三項資料及證明文件，包括：申請表，
活動預算表格(Excel)，申請團體註冊文件及有關證明文件

2. 如有申請内地交流活動或内地青年訪港活動，則必須提交意向書
3. 否則有關申請概不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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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1. 確保其遞交的申請表格及相關文件均齊備無誤。若申請表格未為
填妥，或申請團體未能提交本指引及申請表格內訂明所需的全部
文件和資料，有關申請一概不受理。

1. 遞交申請前請團
體檢查所有填寫
的資料是否正確

2. 需要時可按返回
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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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1. 所有使用非指定申請表格遞交的申請，將不獲處理

2. 申請一經遞交，申請團體不可修改已遞交之申請表
的內容。申請團體有責任確保其遞交的申請表格及
相關文件(包括註冊證明文件、收支預算表、附有簽
署及團體蓋章之聲明)均齊備無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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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• 申請一經遞交後，
系統會發出確認通
知書，請確保提供
的電郵地址正確無
誤。

• 必須設定及熟記密
碼，儲存資料及下
載已遞交的PDF表
格時均需使用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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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1. 團體可以按「儲存」鍵隨時儲存已填寫的數據到電腦或流動裝置中，並設
定密碼來保護該檔案。儲存檔案的副檔名為.gfd.zip

2. 請儲存該檔案於安全的位置並熟記密碼。密碼不獲補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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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1. 申請一經遞交，
申請團體不可修
改已遞交的申請
表内容

2. 申請團體如因填
錯資料而重覆遞
交申請，秘書處
會以截止日期前
最後收到的申請
表為準，不得異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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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確認通知書

1. 成功遞交此表格後，你將可以下載一份「已遞交表格紀錄」檔案
（PDF 格式），當中包括遞交參考編號及你所填寫的資料。

2. 關閉視窗後將不能再次列印／下載已遞交之表格，秘書處不會補
發有關表格紀錄。請團體自行列印／下載已遞交之表格。

謹記必須下載/列印此檔案！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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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確認通知書

1. 遞交電子表格後，申請人會收到由GOVHK香港政府一站通發出「遞交電子
表格確認通知書」的電子郵件

2. 如申請團體未收到確認通知電郵，請檢查電郵帳戶下的BULK或SPAM文件
夾。否則代表未能成功提交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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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(七) 
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

1. 截止申請時間：2025年10月30日（星期四）下午五時正
（逾期遞交或以電郵或傳真方式遞交的申請概不受理）

2. 團體務必及早提交申請，盡量避免在截止時間前一小時才匆忙
提交文件，以免出現因系統問題導致申請延誤的情況。檔案以
秘書處收到的時間為準，不得異議。

3. 確保遞交的申請表格及相關文件均齊備無誤。若申請表格未為
填妥，或申請團體未能提交本指引及申請表格內訂明所需的全
部文件和資料，有關申請一概不受理。

4. 在政府電子表格網站上重覆遞交的申請，秘書處會以截止日期
前最後收到的申請表為準，不得異議。



• 在活動的所有宣傳品／刊物註明鳴謝民政及青年事務局

字樣，公民教育委員會標誌 及政府資助

計劃標誌

獲資助後須知(一) 
宣傳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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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資助後須知(二) 
相片和影片

必須提交活動相片及花絮短片：
• 每張相片須提供標題及說明文字
• 短片每條歷時30秒至2分鐘（接受以相片簡單製作的

短片）

• 民青局及委員會有權在不同平台使用團體所提交的
相片及錄像，包括但不限於委員會的網站及社交媒
體專頁等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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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資助後須知(三) 
監察活動成效

• 團體必須邀請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出席獲資助計劃的
最少一個活動

• 秘書處可在無預警下派員實地視察活動

• 團體應自行派發及收集「參加者意見調查問卷」及保
留所有收回的問卷檔案，以供查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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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FAQ(常見問題)已上載至公
民教育委員會網頁(https://www.cpce.gov.hk/main/tc/cpscheme_detail.html )

FAQ(常見問題)

https://www.cpce.gov.hk/main/tc/cpscheme_detail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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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有關網上申請系統的注意事項也已上載至公民教育委
員會網頁(https://www.cpce.gov.hk/main/tc/cpscheme_detail.html )，
供團體參閲

• 簡介會的PPT亦將於稍後上載至網頁，供團體重溫

網上申請系統
填寫申請表的注意事項

https://www.cpce.gov.hk/main/tc/cpscheme_detail.html


查詢Enquiry: 2505 2995 / 2708 2455

網址Website: http://www.cpce.gov.hk

電郵Email: secretariat@cpce.gov.hk

facebook.com/cpce.events/ cpce_hk

http://www.cpce.gov.hk/
mailto:secretariat@cpce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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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問環節
Q&A Sess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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